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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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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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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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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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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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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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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佳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207、208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34、135、1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佳維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為處理其等及案外人益鋒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益鋒實業，負責人為同案被告鄭貴元）與久田電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久田電機，負責人為告訴人洪茂原）間資金借貸、塔吊設備機具買賣契約糾紛，竟夥同同案被告吳信賢、被告張佳維共同基於強制犯意聯絡，憑藉人數優勢，於民國109年9月5日9時許，趁久田電機拆卸位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工地（下稱楠梓區工地）塔吊設備時，由同案被告吳信賢以台語「別幹給我動作」強制口吻喝令在場員工停止施作，再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在作業現場穿梭現場以阻擾吊車作業，致令久田電機員工不堪其等屢次干擾而將塔吊機具卸下置於工地旁後即離去，因認被告被告與同案被告3人共同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係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難為有罪認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犯罪事實，倘其所提出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茂原指述、證人李俊賢證述、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及吳信賢供述、必捷吊車有限公司（下稱必捷公司）111年6月2日BJ字第1110602001號函、證人洪茂原、潘鈺臻、曾昭明與被告鄭彙于間對話錄音譯文、現場照片等件作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在場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強制犯嫌，辯稱：我是接獲同案被告吳信賢致電稱楠梓區工地發生機具買賣糾紛，擔心對方派人鬧事，始邀同我到場前往關心助陣，並無任何強制作為等語（本院卷第131至132頁）。
四、經查：
　　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現身楠梓區工地一情，為證人即告訴人警詢及偵訊（警9卷第2060頁，偵2卷第208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鄭彙予警詢及偵訊、吳信賢警詢（警2卷第137頁，警6卷第894頁）供述一致，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屬實。惟公訴意旨認被告上揭行為已構成強制罪犯嫌，則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審酌如下：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固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於109年9月5日前往楠梓區工地，阻撓我的員工拆卸塔吊設備，但我的經理人及師傅有告知員工不要怕，要他們馬上拆，因此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眼見阻撓未果，就轉而威脅必捷公司的司機，我有聽到同案被告吳信賢用台語向司機說「都不要給我動」，語氣很硬。當時我的經理人有傳LINE給我，說他的家人都在屏東，他會怕，所以我只好先將工作暫停，經理人後來就放棄。後來是案場經理希望我們和平落幕，雙方就退一步將塔吊交給建設公司經理請人去拆等語（警九卷第2060頁，偵一卷第12至13頁）；惟其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5日當天早上我有在刑事局做筆錄，當時隊長還是小隊長有跟我說因為我們在拆塔吊設備，同案被告3人應該也會到場，所以警方在早上8點多就已經到楠梓區工地蒐證。我跟同案被告吳信賢當天早上就有碰面接觸，當時同案被告吳信賢聲稱塔吊設備為其所有，他有跟必捷公司的司機用台語說引擎關掉不要動。同案被告鄭貴元有在場，但沒有講什麼話，他只表示他是負責人而已。其實現場真的很混亂，師傅東西拆一半，處於高危險狀態，我們只顧及設備安全，避免砸傷他人。最後塔吊設備拆卸後，我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協調暫時將塔吊設備放置於楠梓區工地隔壁未開發空地，但據建商表示隔壁工地很快就會開挖，無法久置。同案被告鄭彙于才提議把塔吊設備交給李俊賢保管，他也是從事塔吊租賃業，並有徵得我同意放在李俊賢那邊等語（易二卷第104至105、110至111頁），可見告訴人就其員工究有無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阻撓拆卸塔吊設備，前後供述情節不一，已值存疑。尤其就公訴意旨認係遭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以穿梭現場方式阻擾吊車作業一事，更是隻字未提。再繹告訴人所證其員工將塔吊設備卸下後處置經過，顯係雙方當場達成協議交予案外人李俊賢保管，而非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阻撓行為使然，此由證人李俊賢於偵查中同樣結證：當天事發經過是告訴人有向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借錢，但可能是高利貸，告訴人還不出錢來站不住腳，告訴人要將塔吊拆走，遭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擋下，才引發後續糾紛，我到現場後，他們已經協調好，告訴人也沒有將塔吊拆走，最後才由我買下塔吊設備。當時雙方都怕塔吊被載走，所以還各自派人在工地現場顧塔吊3天等語可明（偵三卷第44頁），也與公訴意旨主張久田電機員工係因不堪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屢次干擾而將塔吊置於楠梓區工地旁後離去一節，明顯不符，已難謂被告有何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情形存在。
　㈡再觀以證人劉家榮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述：109年9月5日9時許，事務所因接到被告鄭彙于或是告訴人洪茂原其中一方電話，問我是否能到現場協調，我才到楠梓區工地，我到現場時，已有30、40名員警在現場維持秩序，是由時楠梓分局偵查隊長徐文鴻指揮，現場兩邊互有隔街叫囂，我勸雙方好好講，後來告訴人方面的人離開後，警方還在現場，我見已無爭執情況，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表示今天就先解決卸下的塔吊設備，若要載走則要告知告訴人繼續協商等語（易二第88至89頁），是由證人此部分證述可知，同案被告鄭彙于及告訴人於109年9月5日均有各自動員人馬前往楠梓區工地，甚至互有叫囂情形，顯見雙方當屬勢均力敵，並無任何一方存在人數優勢，亦與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挾其人數優勢而為強制犯行互核不符。遑論現場尚有楠梓分局派遣30至40名員警在場維持秩序，且同案被告吳信賢於警詢時亦供稱：因為現場設備明顯有糾紛，所以我有報警前往處理等語（警六卷第894頁），倘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衡情顯無可能猶自行致電警方到場，並於警方仍在場維持秩序之際，公然遂行強制行為，益徵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其員工係因受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而被迫放棄拆卸塔吊設備，實與常理相違，可信度較低。
五、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形成無合理懷疑有罪心證，檢察官復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為證明，揆諸首揭說明，本案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項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水郎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緝字第1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佳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2

07、208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34、135、136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張佳維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為處理其等及案外

    人益鋒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益鋒實業，負責人為同案被告鄭

    貴元）與久田電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久田電機，負責人為

    告訴人洪茂原）間資金借貸、塔吊設備機具買賣契約糾紛，

    竟夥同同案被告吳信賢、被告張佳維共同基於強制犯意聯絡

    ，憑藉人數優勢，於民國109年9月5日9時許，趁久田電機拆

    卸位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工地（下稱楠梓區工地）

    塔吊設備時，由同案被告吳信賢以台語「別幹給我動作」強

    制口吻喝令在場員工停止施作，再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在

    作業現場穿梭現場以阻擾吊車作業，致令久田電機員工不堪

    其等屢次干擾而將塔吊機具卸下置於工地旁後即離去，因認

    被告被告與同案被告3人共同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係直接

    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認定，倘其證

    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難為有罪

    認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犯罪事實，倘其所提出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

    形成被告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

    決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茂

    原指述、證人李俊賢證述、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及吳信

    賢供述、必捷吊車有限公司（下稱必捷公司）111年6月2日B

    J字第1110602001號函、證人洪茂原、潘鈺臻、曾昭明與被

    告鄭彙于間對話錄音譯文、現場照片等件作為主要論據。訊

    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在場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強

    制犯嫌，辯稱：我是接獲同案被告吳信賢致電稱楠梓區工地

    發生機具買賣糾紛，擔心對方派人鬧事，始邀同我到場前往

    關心助陣，並無任何強制作為等語（本院卷第131至132頁）

    。

四、經查：

　　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現身楠梓區工地一情，為證人即告訴人警

    詢及偵訊（警9卷第2060頁，偵2卷第208頁）、證人即同案

    被告鄭彙予警詢及偵訊、吳信賢警詢（警2卷第137頁，警6

    卷第894頁）供述一致，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屬實。惟公

    訴意旨認被告上揭行為已構成強制罪犯嫌，則為被告所否認

    ，本院審酌如下：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固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於

    109年9月5日前往楠梓區工地，阻撓我的員工拆卸塔吊設備

    ，但我的經理人及師傅有告知員工不要怕，要他們馬上拆，

    因此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眼見阻撓未果，就轉而威脅必捷公

    司的司機，我有聽到同案被告吳信賢用台語向司機說「都不

    要給我動」，語氣很硬。當時我的經理人有傳LINE給我，說

    他的家人都在屏東，他會怕，所以我只好先將工作暫停，經

    理人後來就放棄。後來是案場經理希望我們和平落幕，雙方

    就退一步將塔吊交給建設公司經理請人去拆等語（警九卷第

    2060頁，偵一卷第12至13頁）；惟其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

    9年9月5日當天早上我有在刑事局做筆錄，當時隊長還是小

    隊長有跟我說因為我們在拆塔吊設備，同案被告3人應該也

    會到場，所以警方在早上8點多就已經到楠梓區工地蒐證。

    我跟同案被告吳信賢當天早上就有碰面接觸，當時同案被告

    吳信賢聲稱塔吊設備為其所有，他有跟必捷公司的司機用台

    語說引擎關掉不要動。同案被告鄭貴元有在場，但沒有講什

    麼話，他只表示他是負責人而已。其實現場真的很混亂，師

    傅東西拆一半，處於高危險狀態，我們只顧及設備安全，避

    免砸傷他人。最後塔吊設備拆卸後，我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

    協調暫時將塔吊設備放置於楠梓區工地隔壁未開發空地，但

    據建商表示隔壁工地很快就會開挖，無法久置。同案被告鄭

    彙于才提議把塔吊設備交給李俊賢保管，他也是從事塔吊租

    賃業，並有徵得我同意放在李俊賢那邊等語（易二卷第104

    至105、110至111頁），可見告訴人就其員工究有無被告及

    同案被告3人阻撓拆卸塔吊設備，前後供述情節不一，已值

    存疑。尤其就公訴意旨認係遭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以穿梭現

    場方式阻擾吊車作業一事，更是隻字未提。再繹告訴人所證

    其員工將塔吊設備卸下後處置經過，顯係雙方當場達成協議

    交予案外人李俊賢保管，而非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阻撓行為

    使然，此由證人李俊賢於偵查中同樣結證：當天事發經過是

    告訴人有向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借錢，但可能是高利貸

    ，告訴人還不出錢來站不住腳，告訴人要將塔吊拆走，遭同

    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擋下，才引發後續糾紛，我到現場後

    ，他們已經協調好，告訴人也沒有將塔吊拆走，最後才由我

    買下塔吊設備。當時雙方都怕塔吊被載走，所以還各自派人

    在工地現場顧塔吊3天等語可明（偵三卷第44頁），也與公

    訴意旨主張久田電機員工係因不堪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屢次

    干擾而將塔吊置於楠梓區工地旁後離去一節，明顯不符，已

    難謂被告有何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情形存在。

　㈡再觀以證人劉家榮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述：109年9月5日9時

    許，事務所因接到被告鄭彙于或是告訴人洪茂原其中一方電

    話，問我是否能到現場協調，我才到楠梓區工地，我到現場

    時，已有30、40名員警在現場維持秩序，是由時楠梓分局偵

    查隊長徐文鴻指揮，現場兩邊互有隔街叫囂，我勸雙方好好

    講，後來告訴人方面的人離開後，警方還在現場，我見已無

    爭執情況，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表示今天就先解決卸下的塔

    吊設備，若要載走則要告知告訴人繼續協商等語（易二第88

    至89頁），是由證人此部分證述可知，同案被告鄭彙于及告

    訴人於109年9月5日均有各自動員人馬前往楠梓區工地，甚

    至互有叫囂情形，顯見雙方當屬勢均力敵，並無任何一方存

    在人數優勢，亦與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挾其人

    數優勢而為強制犯行互核不符。遑論現場尚有楠梓分局派遣

    30至40名員警在場維持秩序，且同案被告吳信賢於警詢時亦

    供稱：因為現場設備明顯有糾紛，所以我有報警前往處理等

    語（警六卷第894頁），倘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

    指強制犯行，衡情顯無可能猶自行致電警方到場，並於警方

    仍在場維持秩序之際，公然遂行強制行為，益徵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時證述其員工係因受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而被迫放

    棄拆卸塔吊設備，實與常理相違，可信度較低。

五、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刑法第

    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形成無合理懷疑有罪心證，檢察官復未

    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為證明，揆諸首揭說明，本案自屬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項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水郎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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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207、208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34、135、1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張佳維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為處理其等及案外人益鋒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益鋒實業，負責人為同案被告鄭貴元）與久田電機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久田電機，負責人為告訴人洪茂原）間資金借貸、塔吊設備機具買賣契約糾紛，竟夥同同案被告吳信賢、被告張佳維共同基於強制犯意聯絡，憑藉人數優勢，於民國109年9月5日9時許，趁久田電機拆卸位在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工地（下稱楠梓區工地）塔吊設備時，由同案被告吳信賢以台語「別幹給我動作」強制口吻喝令在場員工停止施作，再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在作業現場穿梭現場以阻擾吊車作業，致令久田電機員工不堪其等屢次干擾而將塔吊機具卸下置於工地旁後即離去，因認被告被告與同案被告3人共同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係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難為有罪認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犯罪事實，倘其所提出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茂原指述、證人李俊賢證述、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及吳信賢供述、必捷吊車有限公司（下稱必捷公司）111年6月2日BJ字第1110602001號函、證人洪茂原、潘鈺臻、曾昭明與被告鄭彙于間對話錄音譯文、現場照片等件作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在場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強制犯嫌，辯稱：我是接獲同案被告吳信賢致電稱楠梓區工地發生機具買賣糾紛，擔心對方派人鬧事，始邀同我到場前往關心助陣，並無任何強制作為等語（本院卷第131至132頁）。

四、經查：

　　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現身楠梓區工地一情，為證人即告訴人警詢及偵訊（警9卷第2060頁，偵2卷第208頁）、證人即同案被告鄭彙予警詢及偵訊、吳信賢警詢（警2卷第137頁，警6卷第894頁）供述一致，且為被告不爭執，堪信屬實。惟公訴意旨認被告上揭行為已構成強制罪犯嫌，則為被告所否認，本院審酌如下：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固稱：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於109年9月5日前往楠梓區工地，阻撓我的員工拆卸塔吊設備，但我的經理人及師傅有告知員工不要怕，要他們馬上拆，因此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眼見阻撓未果，就轉而威脅必捷公司的司機，我有聽到同案被告吳信賢用台語向司機說「都不要給我動」，語氣很硬。當時我的經理人有傳LINE給我，說他的家人都在屏東，他會怕，所以我只好先將工作暫停，經理人後來就放棄。後來是案場經理希望我們和平落幕，雙方就退一步將塔吊交給建設公司經理請人去拆等語（警九卷第2060頁，偵一卷第12至13頁）；惟其於本院審理時結稱：109年9月5日當天早上我有在刑事局做筆錄，當時隊長還是小隊長有跟我說因為我們在拆塔吊設備，同案被告3人應該也會到場，所以警方在早上8點多就已經到楠梓區工地蒐證。我跟同案被告吳信賢當天早上就有碰面接觸，當時同案被告吳信賢聲稱塔吊設備為其所有，他有跟必捷公司的司機用台語說引擎關掉不要動。同案被告鄭貴元有在場，但沒有講什麼話，他只表示他是負責人而已。其實現場真的很混亂，師傅東西拆一半，處於高危險狀態，我們只顧及設備安全，避免砸傷他人。最後塔吊設備拆卸後，我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協調暫時將塔吊設備放置於楠梓區工地隔壁未開發空地，但據建商表示隔壁工地很快就會開挖，無法久置。同案被告鄭彙于才提議把塔吊設備交給李俊賢保管，他也是從事塔吊租賃業，並有徵得我同意放在李俊賢那邊等語（易二卷第104至105、110至111頁），可見告訴人就其員工究有無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阻撓拆卸塔吊設備，前後供述情節不一，已值存疑。尤其就公訴意旨認係遭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以穿梭現場方式阻擾吊車作業一事，更是隻字未提。再繹告訴人所證其員工將塔吊設備卸下後處置經過，顯係雙方當場達成協議交予案外人李俊賢保管，而非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阻撓行為使然，此由證人李俊賢於偵查中同樣結證：當天事發經過是告訴人有向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借錢，但可能是高利貸，告訴人還不出錢來站不住腳，告訴人要將塔吊拆走，遭同案被告鄭彙于、鄭貴元擋下，才引發後續糾紛，我到現場後，他們已經協調好，告訴人也沒有將塔吊拆走，最後才由我買下塔吊設備。當時雙方都怕塔吊被載走，所以還各自派人在工地現場顧塔吊3天等語可明（偵三卷第44頁），也與公訴意旨主張久田電機員工係因不堪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屢次干擾而將塔吊置於楠梓區工地旁後離去一節，明顯不符，已難謂被告有何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情形存在。

　㈡再觀以證人劉家榮律師於本院審理時證述：109年9月5日9時許，事務所因接到被告鄭彙于或是告訴人洪茂原其中一方電話，問我是否能到現場協調，我才到楠梓區工地，我到現場時，已有30、40名員警在現場維持秩序，是由時楠梓分局偵查隊長徐文鴻指揮，現場兩邊互有隔街叫囂，我勸雙方好好講，後來告訴人方面的人離開後，警方還在現場，我見已無爭執情況，有跟同案被告鄭彙于表示今天就先解決卸下的塔吊設備，若要載走則要告知告訴人繼續協商等語（易二第88至89頁），是由證人此部分證述可知，同案被告鄭彙于及告訴人於109年9月5日均有各自動員人馬前往楠梓區工地，甚至互有叫囂情形，顯見雙方當屬勢均力敵，並無任何一方存在人數優勢，亦與公訴意旨主張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挾其人數優勢而為強制犯行互核不符。遑論現場尚有楠梓分局派遣30至40名員警在場維持秩序，且同案被告吳信賢於警詢時亦供稱：因為現場設備明顯有糾紛，所以我有報警前往處理等語（警六卷第894頁），倘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犯行，衡情顯無可能猶自行致電警方到場，並於警方仍在場維持秩序之際，公然遂行強制行為，益徵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其員工係因受被告及同案被告3人而被迫放棄拆卸塔吊設備，實與常理相違，可信度較低。

五、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事證，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嫌形成無合理懷疑有罪心證，檢察官復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為證明，揆諸首揭說明，本案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應為被告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項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水郎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鄭宇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秀敏





